乌鲁木齐石化公司供排水厂

反渗透药剂
技术规格书

2020年 5月 20日
一、总则

1.1本《技术规格书》适应于中国石油乌鲁木齐石化分公司供排水厂反渗透药剂的技术规格要求，包括制造、检验、验收、运输、试用和售后服务等事项。

1.2技术文件的计量单位均采用SI制。

1.3本《技术规格书》所列的标准、规范、规定和工艺数据表的所有要求是本项目的最低要求，必须严格遵守并执行，任何没有在此指明的要求必须按照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的制造商质量控制手册的相关程序执行，并取得采购方的认可。

1.4当供货方标准、规范和采购方对同一问题的规定不一致时，标准就高不就低；当采购方规定和有关标准规范及供货方的规定相矛盾时，应优先执行《技术规格书》指定标准的最新版本。

1.5反渗透药剂采用的专利涉及到的全部费用均被认为已经包含在报价中，供货方承担所提供的设计、制造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类专利技术的法律责任。供货方保证所采用技术不侵犯任何第三方权益，如引发知识产权方面相关的法律纠纷，由供货方负全责，与采购方无关。

1.6在技术规格中标注有“*”号的条款为必须满足的要求，不允许投标人投标的产品有任何偏离，对这些条款的任何偏离将导致废标
1.7 投标人应对技术规格书中的每一条款逐条响应，技术规格书中对某项技术要求有详细技术指标要求的，投标人在投标文件应对投标货物的具体技术数据、指标和做出详细说明，不得仅以“满足什么的标准” 或“满足”为答复。技术资料（可以是说明书、检验报告）应能充分证明投标产品符合技术规格书条款的要求。
1.8 投标人中标后,不是说只达到招标文件有“*”号的条款就可以了，而是投标文件中所有承诺条款都要做到。不管这些条款是否属于“*”号条款。
1.9拟采用经评审的综合评分法。

二、产品名称：反渗透药剂

三、货物需求一览表：

	1
	反渗透阻垢剂 
	25公斤/桶
	26.5吨/年
	（为每月预估采购量，实际每月采购量以生产需求使用量为准）
	

	2
	非氧化性杀菌剂
	25公斤/桶
	1吨/年
	（为每月预估采购量，实际每月采购量以生产需求使用量为准）
	

	3
	反渗透酸性清洗剂
	25公斤/桶
	4吨/年
	（为每月预估采购量，实际每月采购量以生产需求使用量为准）
	

	4
	反渗透碱性清洗剂
	25公斤/桶
	4吨/年
	（为每月预估采购量，实际每月采购量以生产需求使用量为准）
	



供货范围及界面说明（技术服务以及产品使用说明以及注意事项）: 反渗透药剂的选型、设计、制造、运输、指导安装、培训、第三方性能验收、最终交付投产、过程中活性检测等，以上范围费用均包含在总报价内。

*1、进口配套药剂需要提供原产地证明书或海关报关单，且与所供产品编号保持一致性。
*2、所有药剂需满足海德能、陶氏反渗透膜兼容性要求。反渗透药剂的选型、制造、运输、培训、第三方性能验收等，以上范围费用均包含在总报价内。
*3.投标方满足反渗透膜设施维护24小时到达现场，并保证每年120万方的中水量，反渗透设施在药剂供货期内，出水指标始终符合《炼油化工企业污水回用管理导则》中表3-2初级再生水用于循环水补水的水质控制指标。（该指标见技术指标2.15条）
四、产品技术规格要求：

（一）技术要求
	序号
	项目
	内容及要求
	

	*1
	规格及参数

	规格型号
阻垢剂技术参数
密度
PH(5%溶液)
阻垢率
包装25kg/桶
1.15±0.05
2.2±0.5
大于70%
规格型号
非氧化性杀菌剂技术参数
外观

密度
PH(5%溶液)
包装25kg/桶
淡黄色透明液体

1.15±0.05
8.0-10.0
规格型号
酸性清洗剂技术参数
外观
密度
PH(5%溶液)
包装25kg/桶
清澈琥珀色透明液体
1.10±0.05
2.0-3..0
规格型号
碱性清洗剂技术参数
外观
密度
PH(5%溶液)
包装25kg/桶
清澈琥珀色透明液体
1.10±0.05
10.0±1.0

	

	*2
	原料、产品技术及指标要求
	2.1投标方必须提供反渗透阻垢剂、清洗剂（酸性）、清洗剂（碱性）、非氧化杀菌剂（主要成份应是DBNPA(2,2-二溴-3-次氮基丙酰胺）授权书、出厂检测报告，必须提供反渗透阻垢剂、非氧化杀菌剂生产的企业标准、及相关性能指标含量的测定方法，产品如为进口还应提供原产地证明、海关报关单，以便于买方检测验收
2.2反渗透阻垢剂在一定浓度范围内有效的控制无机物结垢，在不加酸的情况下LSI最大允许值为3.0。
2.3反渗透阻垢剂需对膜组件具备兼容性，每年提供第三方水质化验报告。
2.4不与铁铝氧化物及硅化合物凝聚形成不溶物。
2.5能有效地抑制硅的聚合与沉积，浓水侧SiO2浓度不小于200mg/L。
2.6适用于采购方的反渗透膜，低使用剂量。
2.7极佳的溶解性及稳定性。
2.8给水PH值在5-10范围内均有效。
2.9 投标方提供的反渗透阻垢剂要求为低磷配方，必须出具第三方检测报告（具备产品质量检验监督资质）。其主要指标以投标方投标时提供的反渗透阻垢剂理化特性指标为准，采购方对其产品性能的判定不仅限于以上表中内容。投标方提供的反渗透阻垢剂（低磷配方）在使用后，反渗透浓水中的磷（以P计）指标要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二类污染物一级排放标准＜0.5mg/l。
2.10投标方提供的低磷配方阻垢剂要求为反渗透膜专用，符合反渗透膜系列药剂标准。阻垢剂产品必须能与美国陶氏、海德能反渗透膜兼容，对海德能膜、陶氏膜的使用没有任何不良影响。
2.11投标方所提供阻垢剂能够保证反渗透膜正常使用，非采购方原因，清洗周期不得小于1个月。正常运行反渗透膜的化学清洗由采购方负责，投标方需提供免费技术指导。若系统需离线清洗，投标方需提供免费技术服务（一年3次）。
2.12反渗透装置清洗条件：
a) 标准化后的产水量减少10-15%。
b) 标准化后盐的脱盐率下降10-15%。
c)压差上升10-15%（与初始24-48小时的压差值对比）。
2.13.反渗透装置清洗性能保证
a) 清洗后的产水量恢复使用要求（与上次清洗后的产水率对比）。
b) 脱盐率下降恢复使用要求（与上次清洗后的脱盐率对比90%）。
c) 段间压差△P恢复使用要求（与上次清洗后的压差值对比0.3）。
d)设备清洗周期（清洗投运后设备连续运转周期至少1-2个月），在清洗周期内由于药剂正常使用条件下发生的反渗透膜产水量、脱盐率下降、压差上升导致设备短周期清洗，投标方必须派技术人员免费至现场进行清洗操作，相关费用全部由投标方承担。
2.14根据RO设备的进水水质及变化，提供第三方水质化验证报告，及时变更药剂选型，并提供反渗透阻垢剂及非氧化杀菌剂加药方案。
2.15出水满足表3-2初级再生水用于循环水补水的水质控制指标 

水质项目
单位
控制指标
pH

悬浮物

浊度
BOD5

CODcr

氨氮

硫化物
石油类

挥发酚
电导率
总硬度（以CaCO3计）
总碱度（以CaCO3计）
氯离子
硫酸盐（以SO4计）
铁
锰
总磷（以P计）
溶解性总固体
游离余氯
细菌总数
mg/L

NTU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s/cm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个/L

6.5～8.5

≤1

≤3.0

≤5

≤40*

≤5(换热器有铜管时为1)

≤0.1

≤2

≤0.5

≤1200

≤250
≤300

≤200

≤300

≤0.2

≤0.2

≤1.0

≤800

末端0.1～0.5
≤1000000

	

	3
	运输与包装
	3.1包装

3.1.1本次订购运输期间要做好防水、防潮工作。

3.1.2供货方严格按照采购方的要求进行包装，每批产品外包装应有牢固清晰的标志，内容包括：产品名称、生产厂名、产品等级、商标、类别、净重、批号或生产日期、执行标准编号以及防潮、怕湿标志。

3.2运输

3.2.1产品由供货方在商务合同规定的时间内运输到采购方指定的地点，采购方负责卸货并签收。

3.2.2供货方应在产品出厂运输前十天通知采购方运抵合同指定地点的准确时间，并提供反渗透药剂分析单
	

	4
	资质要求
	*4.1.投标人提供制造商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或相应国际认证机构颁发的有效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5
	业绩要求
	*5.1 投标方在投标资料中必须提供所投标产品近三年不少于三份在高盐废水回用装置，不少于两年的业绩，且其中至少有一家在北方低温地区的成功使用相似应用的业绩，同时提供相应的合同、发票及使用报告。 
	

	6
	性能保证
	*6.1工艺技术经济指标考核由采购方组织专家分析，并提出书面评价报告，若在规定的工艺条件下，投标方产品质量、使用过程技术指导等方面原因造成性能指标未达双方规定的性能保证指标或考核指标要求，投标方必须按照乌石化新剂试用程序执行，药剂试用期1个月。试用期间出水的分析数据以供排水厂综合车间分析结果为准，如对分析数据有异议，可交双方认可的具有国家（省部）检验资质的第三方进行检验，检验费用由投标方承担。试用期结束后，由乌石化公司供排水厂组织评审，由采购方相关人员和投标方授权人共同在试用报告总结上签字，盖章。指标最终全部满足第四条产品技术规格要求2原料、产品技术及指标的要求，试用报告判定为合格。若有一项没有达到第四条产品技术规格要求2原料、产品技术及指标的要求，试用报告即判定为不合格。试用报告判定合格，方可按合同付货款。试用报告判定不合格，合同终止，拒付货款。

消耗成本控制：反渗透药剂成本＜0.3元/吨污水。数据依据为2019-2020年进水电导计算的平均值需加药量。计算公式为：污水处理剂耗量（吨）÷污水处理量（吨）×污水处理剂吨单价。

*6.2投标方为首次供货的必须按照试用程序执行（执行《乌鲁木齐石化公司化工原材料及三剂管理标准》 Q/SY WH3805 – 2019第6款新剂试用程序第6.2，6.3条），试用1个月后经使用单位确认产水量达标与技术规格书相对应，符合性能保证要求出具试用合格报告后，方可办理付款，付款按照实际使用数量进行结算，非首次供货按合同付款条款执行。试用期间因药剂原因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投标方负责赔偿。
*6.3投标方注明产品保质期，注意产品服务质保期，在质保期内如采购方抽检不合格有权退回产品。
6.4性能考核指标
*6.4.1投标方提供药剂必须满足供排水厂日常使用要求，确保装置产品合格，保证药剂的性能达到第四条产品技术规格要求2原料、产品技术及指标的技术要求。


	


（二）检验要求

	序号
	项目
	要求
	

	*1
	质量检验

与验收
	1验收

1.1投标方应向采购方提供所供的产品合格证及产品检验报告。
1.2投标方按有关的国家标准及规范执行（不限于此，投标方根据现场情况有义务提供补充所需标准）。规范和标准采用最新版本，如下述规范和标准之间，或与本技术规范书之间有重大原则性冲突时，原则上以较高标准执行，投标方要及时用书面形式向采购方提出解决方法的建议，并由双方共同协商处理。
《水处理剂阻垢性能的测定碳酸钙沉淀法》     GB/16632
《化工反渗透水处理装置验收导则》         HG/T 951
《化工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G/ 414
《化学监督导则》                           HG/T 246
《化工行业反渗透阻垢剂性能评价试验导则》   HG/T 1261-2013
1.3反渗透阻垢剂、清洗剂（酸性）、清洗剂（碱性）、非氧化杀菌剂出厂前，要提交产品出厂检验报告单（非打印版或传真版），采购方根据实际情况对投标方提供的产品进行检验和验收，在检验和验收时，投标方应提供相应的技术资料和检验方法。并不解除投标方在合同中所承担的责任。如果该产品在公司质量安全环保处下发的年度检验计划之列，则按计划执行；未在检验计划之列的按以下方式执行1）双方事先约定由具备国家（或省部）检验资质的第三方出具抽检报告，费用由投标方支付。2）不在上述之列的其它化材，入库由物资采购部根据投标方的检验报告与技术规格书的技术指标进行核对，符合标准的产品出库时由二级单位负责人在检验报告单上签字并加盖技术科的盖章。检验频次按批次进行。
1.4货到现场后如进行抽验，若双方对产品质量有异议，可交双方认可具有国家（省部）检验资质的第三方进行检验，检验费用由投标方承担。

	


（三）资料交付

	序号
	项目
	要求
	

	1
	相关资料
	供货时提供以下资料及服务

1.1供货方如果存在专有技术和专利技术应向采购方书面申明，并且必须提供专有技术和专利技术的有效证明材料一份，否则采购方不予承认并且不承担保密责任，同时供货方必须提供专有技术和专利技术法定拥有人或单位的经营、制造等的授权证明。

1.2供货方负责提供反渗透药剂质量数据；

1.3供货方在首次使用时提供免费技术指导和服务。保证反渗透药剂主要性能达到保证值。

1.4反渗透药剂运抵现场的同时负责提供以下资料：具有国家（省部）检验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报告等资料。
	


（四）技术培训与售后服务

	序号
	项目
	要求
	

	1
	技术支持与培训
	1.1 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当水质条件或使用参数发生变化，供货方应向采购方提供反渗透药剂的技术指导，接受采购方的咨询。

    1.2对反渗透药剂的使用条件和最佳运行状态提供相应的培训。
	

	2
	售后服务
	2.1现场服务

2. 1供货方应派专业技术人员到采购方现场进行必要的技术服

务（免费）。

2. 2供货方提供的产品在使用的过程中如出现异常，应采购方
	

	
	
	要求，供货方在接到通知后24小时内赶到现场，协助处理异常情况，费用由供货方自理。

2. 3 反渗透药剂运抵现场后采购方通知供货方，由采购方、供货方共同现场取样、验收，供货方如果不到场均视为默认抽查结果，并承担相应责任。

2. 4投标方负责为甲方建立系统运行数据库，及时跟踪甲方
系统运行的情况，每月定期进行现场技术服务，给出装置运行
状况报告，并提供诊断意见。

*2. 5投标方负责对甲方的系统进行免费清洗指导，维护系统
良性运行。清洗方式包括在线清洗和离线清洗，离线清洗时要
求投标方负责反渗透膜的拆、装指导工作，甲方提供人力支持。

*2. 6使用投标方药剂期间的反渗透污堵，经清洗后性能无法
恢复至原性能，根据反渗透膜使用手册在标准情况下脱
盐率低于90%，单只膜压差大O.15Mpa时判定报废，则要求投
标方按照损失给与赔偿。

*2. 7在使用投标方阻垢剂时，反渗透膜元件在两年内脱盐率
不得小于90％，之后每年要求脱盐率衰减不得大于千分之五，根

据清洗频率。
2.8 供货方必须对采购方使用后的废空桶进行回收，且回收时必须提供国家认可回收资质（若委托第三方回收也需要提供相关资质）。

2.9供货方必须对因存放时间较长超过有效期的化材和对使用后的报废化材（供货方提供的产品）进行回收。


	

	
	
	
	


签字盖章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

供排水厂：

生产技术处：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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